
制与手段进行创新。 年

年

多万雇员，其中

农业及食品部门在欧洲经济中非常重要，一项国际比较表

明：欧盟是全世界最大的食品与饮料产品的生产者。食品与饮料

产业是欧盟中第三大产业雇主，拥有

亿

万个全职工作；每年有

的雇员在中小型企业。另一方面，农业部门每年拥有约

欧元的农产品产出，提供相当于

亿欧元的农产品、食品和饮料出口。

经济的重要性和食品在人们生活中的无处不在，使得各国的

食品安全都有一定的基本利益，特别是政府机构和生产者。为

此，欧盟的食品政策是围绕着高标准的食品安全制定的①。

从早期的欧共体起，食品安全措施就构成了欧洲法律主体的

一部分，这些措施主要是在各部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欧盟不断对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

月欧盟理事会发表了“食品安全

白皮书”，决定制定一套连贯和透明的法规，以加强“从田间到

月 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餐桌”的控制。

①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构成食品的主体，欧盟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贯穿于食品

安全之中，并构成食品安全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将欧盟食品质量安

全体系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等同对待。



年来的食品安全卫护委员会于布鲁塞尔宣布了一项修改欧盟

月，

生法规的决定，首次把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原则纳入卫生

年

政策，强调食品生产者对食品安全所负的责任，并引进

体系，要求所有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具有可追溯性。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一项关于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

局的法规，表明欧盟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所采取的具体行动。目

前，欧盟委员会正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以确保欧盟食品安全管

理局尽早投入运作。

多个独立的

随着新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建立，大范围的为提高

和协调覆盖整个食品生产“从田间到餐桌”的其他标准也将出

台，欧盟委员会已经确认了为提高食品安全标准所制定的大范围

的衡量标准，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也提出了

行动计划以应对未来几年内将可能出现的情况。

（一）食品安全管理运作机制

欧盟建立了政府或组织间的纵向和横向管理监控体系，以协

调管理食品安全问题。运作机制主要是通过立法制定各种管理措

施、方法和标准，并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监督，使法律得以执行，

从而实现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健康与环境的目的。

通常，欧盟委员会在相应的常务委员会如植物健康常务委员

会、兽医常务委员会、饲料常务委员会等的讨论提议，以及相关

的科学委员会如食品科学委员会、动物健康与福利科学委员会、

动物营养科学委员会等的科学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各项立法建

议，并向欧盟理事会或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提交议案。然后通

过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咨询机构和其他相

关机构等主要机构参与的决策程序，由欧盟理事会或欧盟理事会

与欧洲议会（在共同决定程序中）批准，形成法案。

欧盟的立法包括各种条例（ 、指令（

和决定（ 。条例具有普遍适用性、全面约束力和直接



，但建议和意见）和意见（

适用性的特点；指令仅对成员国有约束力，规定成员国在一定期

限内所应达到的目标，至于达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则由有关

成员国自行决定；决定具有特定的适用性，可以是针对特定成员

国或所有成员国发布，也可以针对特定的企业或个人发布，对发

布对象具有绝对的法律约束力。此外，欧盟还可以就某些问题形

成建议（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仅仅是反映发布这些建议和意见的欧盟机构

关于某些问题的想法。

目前，欧盟已形成了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动物福利和植物

健康等方面的法律体系，包括食品立法（一般卫生与控制、标

识、添加剂、调味料等）、兽医问题（动物健康、动物福利、动

物识别与注册、内部市场控制体系、外部边境控制、动物制品企

业的公共健康要求等）、植物检疫立法（植物健康、植物卫生、

有害生物、农药和污染物等）以及动物营养（复合饲料、控制、

检测、污染物等），适用于欧盟所有成员国和部分出口动物、动

物制品、植物和植物制品到欧盟的第三国。

欧盟委员会对确保这些法律在各成员国的实施与执行负有主

要责任，并通过食品和兽医办公室履行这些职责。食品和兽医办

公室对成员国和向欧盟出口的第三国的食品安全控制进行稽核和

实地检查，并向各国家监管当局和欧盟委员会以及公众，报告检

查结果和有关建议。

欧盟在加强“从田间到餐桌”的控制和提高科学建议体系的

能力方面，新成立的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将发挥重要作用。该机

构是由管理委员会、行政主任、咨询论坛、科学委员会和 个专

门科学小组组成的独立的法定机构，负责监测整个食物链。主要

职责包括：

根据欧盟理事会、欧盟议会和成员国的要求，提供有关食品

安全及相关事宜如植物卫生、动物卫生与福利、转基因生物、营养

等的独立的科学建议，作为欧盟委员会风险管理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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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提高

就食品技术性问题提供建议，作为制定有关食品链方面

的政策与法规的依据；

收集和分析有关任何潜在风险的信息，以监视整个欧盟

食品链的安全状况；

识别和预报紧急风险；

在危机时期向欧盟委员会提供支援；

在授权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有关信息。

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是确保欧盟消费者获得世界上最安全食

物供给的“基石”

到更高的水平。

随着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众和政治争论的

焦点，以及实行欧盟对食品安全体系的统一规定，各成员国都加

强了食品安全管理，包括对管理机构、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进行

改革与加强，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将食品安全体系建立在

透明、可信和对国家负责的基础上。

、风险管理（

例如荷兰，与欧盟食品安全体系相适应，将食品安全体系建

立在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在食品安）和风险交流（

年

全危机和欧盟引入新的立法以及建立欧盟食品安全权力机构的背

月荷景下，荷兰食品安全独立权力机构也应运而生。

兰正式成立了荷兰食物和非食物权力机构，负责食物和非食物动

物卫生的检测和监测工作，同时也负责与消费者就食品安全问题

直接对话，建立和欧盟内部其他成员国间食品卫生和科研机构的

合作网络。

从

例如丹麦，为了解决食品安全管理职能的协调和统一问题，

年开始重组食品安全体系。经过四年多的分阶段实施，

年完成了食品安全体系的重组工作，一个更高效率的、更

加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已经形成。重组后的丹麦食品安全体

系由新成立的食品、农业和渔业部主管，之下又分设丹麦兽医和



改组为德国消费

）和丹麦渔业委员会

食品管理委员会（

丹麦植物委员会（

）三个子部门。

例如德国，为了促进欧盟、德国和各州在履行法律规定以及

检查和监督工作的协调与合作，德国政府相关机构进行了改革。

，新机构具有三大职能，即

年将原德国食品、农业和林业部（

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

保护消费者、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推进适合于环境和动物的农业

生产，其中消费者保护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为了提高食品安全

水平和改进消费者的健康保护状况，德国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

业部设立了“消费者健康保护改组工作组”，对其下设的关于风

管范围作了严格区分，并在此基础上，于

险管理、风险评价等相关机构的职责进行了调整，对各机构的主

年新组建了联邦

风险评估研究所、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两个机构。除此

之外，为了改善市场透明度和增强消费者的自我决策能力，德国

政府准备发布一部消费者信息法。

例如英国，

年

年前由中央政府机构农业水产与食品部

的部）负责食品安全，和卫生部（

分职能被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取代，但整个管

理体系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另外，为强化食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年颁布的《食品标准法》于英国根据

准署（

年设立了食品标

，它是监督英国食品安全的独立机构。

完整的途径之上，纵贯整个食物链

总体上看，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建立在综合、

“从田间到餐桌”，横跨

所有的食品部门，在各成员国之间、在欧盟的内外部、在国际和

欧盟的决策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周期的所有阶段。

（二）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安全管理体系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由不同环节与不同



安全管理

组织载体构成：产前的种子、饲料等生产资料的供应环节，涉及

种子、饲料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商；产中的种、养业生产环节，涉

及农户或生产企业；产后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销售环

节，涉及加工厂、批发商、零售商；等等。不论国内、国外，也

不论产销体制有多大区别，上述农产品食物链都是客观存在的；

食品能否安全地从生产的源头到达消费者，与上述食物链上的所

有行为主体有关。这也是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加强食物链综合管

理，以保障食品安全的原因所在。

下面从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包装标识、市场准入制度等主要

方面，分析欧盟及主要成员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及其所采取的主

要管理措施。

农产品生产与加工质

农产品生产与加工质量安全管理涉及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

农业投入品管理如农药、化肥、兽药、种子、饲料等，农产品生

产中的质量安全管理，以及农产品加工中的质量安全管理。

产地环境管理。从产地环境看，产地环境污染直接或间

接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产地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水体

污染和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主要包括氟化物污染、重金属飘尘、

酸雨、沥青等。对食品安全有影响的水体污染物有三类：无机有

毒物（如各类重金属、氰化物、氟化物等），有机有毒物（如苯

酚、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病原体（如生活污水、医院污水、

畜禽污水等含有的病毒、病菌、寄生虫等）。土壤污染的发生

主要是施肥、施药、污灌三大途径，其次是废物的处理与大气

污染。

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有助于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欧

盟在共同农业政策中充分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在农业

生产中采取某些方式、使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

方向发展的生产者，给予一定的补贴进行激励，从而使生产者减

少农药、肥料的施用量，保护农业产地环境。



日起法规生效）和二

月

年

此外，在欧盟范围内首次确定了各种食品中重金属铅、镉的

月最高含量

高含量（法规自 年

领域，在欧盟规定的基础上，各主要成员国又做了补充规定。如

德国在《食品特定污染物最高含量执行条例》

中就规定了硝酸盐、重金属等物质的最高含量。

在水体污染管理方面，欧盟对灌溉水、畜禽饲养水等的水质

提出了具体要求，以防止水体污染对食品安全的潜在影响。此

外，欧盟环境管理当局对污水的排放、废气的处理、废弃物的

回收利用与处理都有明确的要求，还加强了对大气和水污染等

的治理。

）农业投入品管理。农业投入品中，化肥、农药、兽药等

农用化学品，种子、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都与食品安全直接相

关。为此，欧盟分门别类地制定各种指令，对农业投入品进行严

格管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及时对现有指令与规定进行修订，管

理与控制措施也随之改变。除欧盟的统一规定外，各成员国在技

术和管理水平允许的条件下，还做出一些补充规定。

中，明确列出了允

在肥料方面，强调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的使用，如在主要

涉及植物产品的有机农业条例

许使用的肥料和植物保护物质，这些肥料除提供部分养分外，还

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它们在土壤中大量繁殖，在根际周围造

成“微生态”环境，抑制土壤病菌的生长并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在农药方面，分别制定指令对植物性农产品（包括水果、蔬

菜）、动物性食品、谷物及谷物产品中的最高残留限量进行规定，

的残留限量。

并制定检验农药残留量的统一抽样方法，从严控制农药在食物中

年以来，欧共体理事会对水果、蔬菜中指定

指令是

农药的最高残留限量发布了一系列指令，其中较早并比较完整的

，随后根据更新的信息与更高的标准发布了

一系列修正性指令：

英、呋喃的最

日起生效）。目前污染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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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农药活性物质制定了

等。对水果、蔬菜品种所进

行的分类规定，更加科学化并进一步完善。

年后，有关农药

年前，有关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指令由欧盟理事会制

定，并且这些指令主要针对初级农产品。

最高残留限量的指令改由欧盟委员会制定，而且以初级农产品的

最高残留限量规定为基础，制定了农产品加工品和合成食品的最

高农药残留限量。

迄今为止，欧盟就各种农产品对

多个最高残留限量。为确保这些最高残留限量规定的严

格实施，欧盟对食物中的农药残留实施监测，同时与委员会的其

他相关活动如危害物质的分类与标识等结合起来管理。各成员国

也积极参与到农药最高残留限量制定的整个过程中，并制定监测

计划对食物中的农药残留进行监测。另外，欧盟还制定了调解程

序，解决欧盟范围内由于各国最高残留限量水平不同而导致的贸

易壁垒问题。

在兽药方面，预防和治疗畜禽、鱼类等疾病而大量投入的抗

生素、磺胺类等化学药物，往往使药物残留于动物组织中，伴随

而来的是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为此，欧盟在

等指令中，具体规定了动物性食品中

兽药的最高残留限量。同时，欧盟还致力于废除和禁止抗生素，

年

欧盟又提出新议案，禁止将抗生素作为促进增长的活性剂，要求

年逐种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到

月，已经禁止将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用于人药和兽药中。

目前仍在使用的经过授权的

步停止授权。

在种子方面，积极开展良种培育方面的研究，并开展种子认

证与检查以及种子样品质量检测分析。同时，注重发展良种公

司，从生产的源头企业着手，加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在饲料方面，饲料生产是欧盟最重要的农业活动部门之一，



把动物和公众健康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环境保护，作为欧

方面法规的提议，提出新的动物饲料制度：

每年大约生产 亿吨饲料。自饲料导致食品危机后，欧盟对饲

料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委员会于 年 月采纳了关于饲料

盟饲料法规的主要目标；

将食品安全的一般原则，尤其是科学基础、生产者和供

应商的责任、对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的系统执行、追溯性、有

效的控制与实施等，作为饲料法规的基础，重新考虑所有现行的

饲料方面的措施；

将饲料安全即时预警系统加入到食品安全即时预警系统

中，使饲料与食品各自范畴内的法规制度加以程序化并完整化。

在具体管理上，主要包括：

①对饲料原料、复合饲料、用于特定营养目标的饲料、饲料

中的生物蛋白质以及转基因饲料的销售与标识进行管理。限制或

禁止销售及使用指定的饲料原料，投放到市场上的饲料原料不能

对人类、动物健康或环境有任何危害，对复合饲料、用于特定营

养目标的饲料和转基因饲料，要求进行正确的标识。

对饲料添加剂的授权、销售和标识进行管理。饲料添加剂

必须经过科学评价，证明对人类和畜禽健康以及环境不造成有害

影响，并经过授权以后才能投放到市场。

③对饲料中不受欢迎的物质如毒枝菌素、重金属等进行管

理。

④对动物饲料生产企业实施审批与注册管理。

⑤对动物营养状况进行官方检查。

农产品生产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农产品生产中的质量安

全管理，主要指植物性农产品的播种、培育、生长和收获整个过

程的质量安全管理，以及动物性农产品在屠宰或加工前的所有阶

段包括饲养、捕获、捕鱼、挤奶等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农民

或农业生产者对农产品生产中的质量安全负有主要责任。欧盟提



，对农产品生出了良好生产实践指南（

产中可能发生的质量安全危害，以及控制这些危害的方法进行了

处理。农民依据良好生产实践指南进行农产品生产，并监控生产

中可能发生的危害，将危害消除或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总的来说，要求农民采纳指南中的实践与措施，以保证农产

品在适当的安全条件下生产出来；按照指南中的措施，处理由于

产地环境所造成的质量安全危害；控制农产品生产中的污染、虫

害、疾病和感染；如果发现或怀疑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问题，农

民必须向有能力的主管当局报告。

针对动物性农产品和植物性农产品的不同特点，欧盟分别提

出了特定的管理要求，在欧盟及各成员国实施。

对于畜禽等动物性农产品生产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具体包

括：

农民对畜禽饲养场地、容器、设备、运输板条箱与车辆

等，要进行清洁和适当的消毒处理；

要正确使用兽药产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正确处理畜禽尸体、废物和垃圾，对患病的畜禽进行隔

离处理；

引进新的畜禽品种时采取防范措施，采取保护措施以防

止传染病的入侵或将畜禽疾病传染给人类；

实施有效的虫害控制计划、卫生控制计划、人畜共患病

控制计划和畜群健康监督计划；

正确描述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问题，并向有能力的主管

当局报告；

农民要对有关畜禽健康保护的信息进行记录，主要包括

饲料的种类和来源、饲养场畜禽的健康状况与福利、所使用的兽

药产品及治疗的疾病类型与用药日期、所发生的可能影响动物性

农产品安全的疾病、实施取样分析的分析结果等；

负责管理动物性农产品生产的机构与个人如兽医、农学



家、农场技术员等，就农民按要求完成这些记录的工作给予帮

助；

农民必须保存上述记录，以便根据国家主管当局的需要，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国家主管当局；

将屠宰牲畜运往屠宰场或加工场时，必须附上包含在上

述记录中的有关农产品安全的信息，以便让国家主管当局和进行

屠宰或加工的经营者，了解畜群的健康状况。

对于植物性农产品生产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具体包括：

要求农民正确使用肥料和其他用于保护农产品的物质；

以良好的生产实践指南为根据，采用正确的生产、收获、

贮存和运输方法，采用恰当的措施，避免生物或化学危害如毒枝

菌素、重金属、放射性物质等污染；

灌溉时使用无污染的灌溉水；

对用于农产品运输的机器、设备和车辆进行清洁和必要

的消毒处理；

要求农民记录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保护性活

动，尤其是施用肥料和其他保护性物质的情况，以及实施农产品

取样分析或其他分析的结果；

必要时，农民可以得到农学家、农场技术员等在技术上

的帮助。

对于特定的农产品生产，欧盟及各成员国还进行专门管理，

如对有机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

要求生产基地在最近三年内未使用过农药、化肥等违禁

物质，没有水土流失及其他环境问题；

种子或种苗来自自然界，未经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

生产单位需建立长期的土地培肥、植保、作物轮作和畜

禽养殖计划；

作物在收获、清洁、干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未受化学

物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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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以及加工企业的厂房、设备、

生产过程必须进行完整的记录。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农产品加工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农产品加工中的质量安

全管理，主要指对来自于土地、饲养场或收获的未经加工过的初

级农产品进行加热、烘干、熏烤、浸蚀、腌制、提取、挤压等处

理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通过遵守欧盟及各成员国国家水平的

强制性要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计划，以及采用现代化的危害

控制技术 系统，农产品

加工经营者对加工中的质量安全问题负主要责任。

欧盟在新的食品卫生法中，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审批与注

册、检查与控制、

运输工具、操作工人和企业所在地周围的卫生状况等都有明确的

管理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要求所有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国家主管当局注册。注册内

容包括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性质、实施农产品加工活动的所有厂房

与基地的名称与地址等。国家主管当局分别给每个农产品加工企

业分配一个注册号，根据注册号可以识别某食品来自于某一农产

品加工企业。国家主管当局认为特殊或必要的情况下，要对农产

品加工企业进行审批，通过调查访问并确认递交申请的农产品加

工企业能够满足所有的法规要求后，才给予批准。农产品加工企

业只有在获得批准后，才能开展经营活动。

要求农产品加工企业应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系统进行自我安全控制。 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

有效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保证系统，近年来受世界各国广泛重

视。主要是通过科学和系统的方法，分析和查找食品生产过程中

的危害，确定具体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关键控制点，并实施有效的

监控，从而确保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 的主要原则是：

确认任何必须阻止、消除或减少到可接受水平的危害；判断将危

害阻止、消除或减少到可接受水平的必要控制步骤中的关键控制

点；确定关键控制点的主要限制；在关键控制点制定和实施有效



的监控程序；当监控表明关键控制点不受控制时采取矫正行为。

农产品加工企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实施并维持一个持久的危害

控制程序，同时制定并定期实施必要的程序，证明上述原则得到

了有效实施。根据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性质与规模，经营者要建立

档案和记录，阐明危害控制程序并证明程序的有效实施情况，同

时要保存这些记录，保存期至少要等于所加工产品的保质期。

③要求农产品加工厂房内外保持清洁和良好的维护状态。规

划、设计、大小等要能避免空气传播的污染、微粒物脱落、发霉

及其他交叉污染；要有适于饮用水的充足供给，要有良好的通风

设施和有效的排水系统；准备、处理、加工农产品的场所和加工

品接触的表面（包括器皿与设备），必须进行清洁与必要的消毒

等卫生活动；加工过程中的运输设施、容器等，要进行清洁与消

毒处理；对于需要保持特定温度的加工食品，还必须配备温度控

制设施与温度监测设施；要求直接加工处理农产品的操作人员，

保持足够的个人卫生并接受食品卫生方面的监督、指导或培

系统的开发与维护的加工者必须接受足够的

少于

训，负责

相关培训。

④欧盟及各成员国国家主管当局对各项规定要进行检查与控

制。通过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注册，控制机构能更好地组织他

们的活动，并发展和运作以风险为基础的控制系统。对于主管当

局进行的检查控制活动，农产品加工经营者必须给予所有必要的

支持与帮助，特别是检查控制官员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全

部建筑物、加工场地、装置或其他基础设施，并能够获得任何必

要的档案与记录。

⑤对特殊农产品加工，欧盟还提出特殊的要求。如对有机农

产品加工的质量安全管理，对原料与辅助原料、加工过程等，都

有具体要求。要求原料必须是获得有机认证的产品或野生无污染

的天然产品；获得有机认证的原料，在最终产品中所占比重不得

；只使用天然的调料、色素和香料等辅助原料，不用



人工合成的添加剂；有机农产品在加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要避

免化学物质的污染；加工过程必须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包括相应

的票据等。

从具体的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管理来看，对于植物性农产品

加工，以德国的面食制品为例。德国对面食制品的规定和检查非

常严格。如面包在制作前，食品检查监督机构首先要检查所使用

的麦子在生长过程中使用过的农药和化肥对人体是否有害，麦子

入库前是否已去除了沙粒等杂物，在粮库内保存时的水分及温度

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等，麦子出库前要检查麦子是否存在发霉、

发芽情况；在面粉加工厂，要检查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面包房的卫生条件和面包的质量更是检查的重点；面包进入商店

后，要检查出售的面包是否存在过期问题。层层的把关和检查，

保证了德国商店里面包的质量安全。

对于动物性农产品加工，以德国的肉制品为例，首先制定有

关牲畜养殖的法律，如牲畜传染病法、畜牧饲养法等，在这些法

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颁布很多具体的执行条例、法令，如

病畜饲养条例、疯牛病防治条例等，这些执行条例将各项法律具

体化、可操作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根据所制定的所有法律法规

条例，对食品加工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例如，宰杀前，官方的

兽医要对所宰杀的动物进行严格检查，饲料以及是否用过违禁药

品都在检查之列，检查合格后才发放宰杀许可证；屠宰后，要检

查肉内是否有寄生虫、传染病毒等；进入生产车间检查更加严

格，如哪一部分肉适合制作普通香肠，哪一部分适合制作火腿

肠，香肠中加入食用香料和添加剂的含量以及肥肉和瘦肉的比例

都要认真检查。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在商店还

是在运输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

许上市出售。

农产品包装标识与追溯制度

农产品包装管理。农产品包装对农产品起到有效保护与



组包装材料与物体分别制定了特殊指

”的符号。

美化的同时，也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一些包装物质的成分，可

能会转移到农产品中，危害人类健康或使农产品的味道、气味等

感官属性发生让人无法接受的改变，因此需要对直接或间接接触

农产品的包装物质进行管理。欧盟规定：包装材料只能使用许可

名单上的材料；凡是用于包装食品的物体或材料，应在标签上注

明“用于食物”或附上“杯与餐叉（

为了对各种不同的包装材料与物体进行管理，欧盟根据包装

材料的性质与特点，对

令，分别是：塑料（包括清漆和涂层）、再生纤维素、橡胶和人

造橡胶、纸和板、陶瓷制品、玻璃、金属与合金、木材和软木、

纺织制品、固体石蜡和水晶石蜡。通过这些特殊的指令，欧盟对

这些包装材料和包装方法进行具体管理。

除了要求包装材料必须安全以外，欧盟要求包装者根据农产

品的性质与特点，选择适宜的包装材料进行正确包装。在包装过

程中，不能对农产品引入污染或对环境造成污染；包装以后不

损失农产品原有营养与风味，且能便于贮藏、运输并有较长保

质期。

各成员国对食品的包装管理主要是参照欧盟的管理体系，其

管理目标就是要确保各种各样的食品包装符合规定，在与食品接

触的过程中不会把自身的成分转移到食品中，从而保证食品的安

全。例如英国，根据欧盟的管理体系，将食品的包装管理分为一

般规定和特殊规定。一般规定适用于所有的食品包装物或材料，

但不包括附加在食品上的可食用的包裹物质，也不包括供水系

统。一般规定要求包装物的制造采用的是安全、可靠的生产工

艺，而且包装物转移到食品中的自身的成分，在数量上不会危害

人体的健康，也不会改变食品的成分构成和原有特性（口味、外

观、香味等）。一般规定还要求包装物在出售时，必须贴上规定

的标签，以说明可以用于包装食品。特殊规定隶属于一般规定，

是对某些包装物做出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包括再生纤维素薄



膜、陶瓷和塑料。在实施管理时，特殊规定中包括的包装物要符

合特殊规定要求，不包括的包装物则要符合一般规定要求。

农产品标识管理。农产品标识的主要目标是为购买者和

消费者提供有关信息，促进消费者进行自由选择，并保护消费者

不受误导与欺骗。欧盟最早对食品标识进行管理，

体发布了《食品标识说明及广告法指令》

作为食品标识制定总则，要求食品标识必须使购买者对食品的本

性、特性、成分、数量、耐久性、来源或出处、制造方法或生

产，不发生误解；并且不能把食品不具有的性质说成具有或将所

有类似食品也具有的特性说成某食品所特有。随后欧盟又对食品

标识指令进行了多次修订，对标识管理越来越严格，既有强制性

的标识要求，也有自愿性的标识要求；既提出了总的食品标识要

求，又提出了针对特定农产品或食品的专项指令和特定管理要

求。各成员国以欧盟的标识管理为依据，也制定了食品标识管理

方面的法规条例，有针对所有食品的“横向”规定和针对某一类

或某一种食品的“纵向”规定。

总的食品标识要求方面，规定食品标识必须注明：产品名

称，组成成分，净重，有效日期，任何特殊储存条件或使用条

件，欧盟内的生产者、加工者或销售者的名称或企业名称与地

址，以及必要时注明使用用途与用法。以英国为例，英国对食品

标签内容的主要规定有：

给出食品准确的名称，或准确地描述其特性，以防引起

购买者的混淆；

如果食品中含有几种成分，必须在成分名单中按含量多

少降序排列说明（如果在最终产品中，复合成分的比重低于

，则不必列出；但如果该成分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则免于

列明的比重降到

如果经过特别处理，如冷冻或脱水，必须在标签中说明；

食品的保存期限；

年欧共

，将其



中专门做了规定，要求销

如何储藏和如何烹调；

供应商或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以便消费者索求更多的

信息或进行投诉；

标签上自愿提供的信息也必须符合规定，不会引起误导。

在专项指令要求方面，主要对价格标识、食品成分标识、营

养标识、转基因食品与饲料标识、有机农产品标识、牛肉标识等

进行管理。

价格标识方面，在指令

售者正确标识农产品的卖价和每计量单位的价格，以改善消费者

的信息状况，促进消费者进行价格比较。销售价和单位价格必须

明确、容易找到和清楚地读出。任何广告中提到销售价格的，都

应该标注单位价格，如果单位价格与销售价格相同，则可不必标

注单位价格。对于散装的农产品销售，必须标注单位价格。

在指令 规则”（即复合产品成分在

食品成分标识方面，对农业食品成分的标识管理更加严格，

中废除了“

最终产品中低于 时不要求进行强制性标识），规定用于制成

食品的所有成分都必须进行标识；还列了一份过敏原表，凡食品

中含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过敏或其他不适的过敏原成分，不论含量

多少，均应在标签上标明；标识时不能以某种成分的种类的名称

代替该成分的名称出现在标签上。

营养标识方面，制定了营养标识规则，但对营养标识不做强

制性要求。如果标签或广告材料上说明了具有某种营养特点，则

必须进行营养标识。根据标识的需要，营养标识的内容可以包括

能量值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数量或者包括能量值及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糖、脂肪、饱和脂肪酸、饮食纤维和钠的数

量。能量值和营养物质的数量要求通过特定计量单位用数字表

克或每示，可以表示为每 毫升含有多少能量值与营养物

质。另外，维生素和矿物质必须表示为建议每日摄入量（

的百分比形式。上述内容要求采用清晰的、不易拭除的符号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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